
峨山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2022 年预算重
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设备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全国、

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根据《玉溪教育现代化 2035》《加

快推进玉溪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回应人民群

众关切的教育突出问题，进一步推进玉溪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质量提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重塑玉溪教育辉煌。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立了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地位，市县财政新增财力优先向教育倾斜，确保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增加，确保学校公用经费、生均公

用经费足额到位。项目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科学布局义务教育学校，重

点确保边疆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少年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入学

并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适龄儿

童少年的基本权益，使县域内学校布局能够整体适应城镇化



进程、人口变动、学龄人口变化等方面的需要。”实施该项

目是我县“统筹城乡、区域和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抓重点、

强弱项，补短板，协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

实施该项目，将解决目前我县山区学校教育的办学条件，确

保当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对当地义务教育事业的

发展将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峨山县教育体育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计划投资约 70 万元，均为中央资金，玉财教

〔2017〕167 号已下达了 2017 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学校食堂设备设施奖补资金 70 万元，用于解决双江街

道桃李小学、双江街道明天小学、岔河乡河外小学、岔河乡

文山小学、甸中镇镜湖小学、大龙潭乡点所小学、大龙潭乡

矣他斗小学、富良棚丫勒小学、塔甸镇大西小学、塔甸镇海

味小学等 11 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设施设备不足问题，

资金到位率高，筹资较为合规。通过食堂设施设备购置，将

解决目前我县山区学校教育的办学条件，确保当地义务教育

的公平性和均衡性，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对当地

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峨山县教育体育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

校食堂设备采购项目，用于解决双江街道桃李小学、双江街



道明天小学、岔河乡河外小学、岔河乡文山小学、甸中镇镜

湖小学、大龙潭乡点所小学、大龙潭乡矣他斗小学、富良棚

丫勒小学、塔甸镇大西小学、塔甸镇海味小学等 11 所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食堂设施设备不足问题。该项目建成后，将有

利于进一步加强“学生营养改善工程”的落实，完善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食堂的加工和储藏设备，加强学生食堂管理，提

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该项目于 2018 年 5 月 31日完成招投

标工作，2018 年 6 月 21 日签订采购合同，2018 年 10 月完

成食堂设备终验,目前设备使用情况良好，但采购资金尚未

支付，2022 年计划支付采购资金 70 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设备专项资金安排 70

万元购买食堂设备；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支付采购款 30 万元；

2022 年 4——6 月支付采购款 20 万元；

2022 年 7——9 月支付采购款及其他费用 20 万元，完成

所有款项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食堂设施设备购置，解决了 11 所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食堂设施设备不足问题。使得教育资源的供给更加适应当

地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需求，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



距，为适龄儿童接受小学义务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实施

学校项目后，义务教育管理将会更加科学规范，教师队伍建

设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将促使全县教育教育质量全面提高；

体现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有利于教育更好地为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巩固峨山县的“两基”

成果，推动峨山县农村教育发展，为峨山县经济社会发展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